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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航空通告 – 重申大中華地區出發之機票更改規定 

 

在此提醒，英國航空由大中華區出發之機票更改規定，如為必須支付更改罰金的

票種（例如 Semi-Flex/ Semi-Restricted 票種），在更動航班或日期之後，更改

機票之規定已於 2011年放寬為: 

更動訂位後，最遲須於更改訂位後「兩天內」完成機票更改，亦即不需要計算”簽

收+ER 次數”，但機票最遲必須於原訂班機起飛之前更改完成，**此項規定適用於

大中華地區出發之行程。 

各地區出發之更改規定(含上述大中華區出發票種)，請依照 GDS 查詢的各類票價

種類之詳細更改規則為準，如未依照票價規定完成改票作業，則將會收到

ADM。 

 

 

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致電本公司。 

 

 

 

英國航空公司 票務總代理  航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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